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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，广德、宿松县律师协会，省直各律师事务所：

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

经安徽省第九届律师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订通过。现将修订后

的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

并转发至各律师事务所。

2018 年 10 月 30 日

皖律协〔2018〕54 号

安 徽 省 律 师 协 会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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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

（2008年 5月 15日第七届安徽省律师协会理事会第一次会议

通过，并经安徽省第七次律师代表大会确认；

2018年 10月 22日安徽省第九届律师协会代表大会

第二次会议修订。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律师协会会费的收取、使用和管理，保

障律师协会充分履行职责，维护全体会员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》《安徽省律师

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安徽省律师协会会员应当履行交纳会费的义务。

第三条 会费按年度收取，收取时间为每年律师事务所年度

检查考核和律师执业年度考核期间。

第二章 会费构成与标准

第四条 会费分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。

取得安徽省司法厅执业许可的律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分支

机构为本会团体会员，交纳团体会费。

取得安徽省司法厅执业许可的律师为本会个人会员，交纳个

人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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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根据地区经济和律师业务发展状况，全省实行地区

分类，分别执行不同的会费标准。

合肥市城区为一类地区；芜湖、马鞍山市城区为二类地区；

铜陵、蚌埠、淮南、阜阳、淮北、亳州、宿州、滁州、六安、宣

城、池州、安庆、黄山市城区和省直管县为三类地区；各县（含

县级市，不含省直管县）为四类地区。

各类地区会费按以下标准交纳：

（一）一类地区个人会费每人每年度为 1800元，团体会费

每所每年度标准为：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0人以下的，团体

会费为 3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1—50人的，团体会

费为 35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51—100人的，团体会费

为 4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101人以上的，团体会费为

50000元。

（二）二类地区个人会费每人每年度为 1500元，团体会费

每所每年度标准为：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0人以下的，团体

会费为 25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1—50人的，团体会

费为 3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51—100人的，团体会费

为 35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101人以上的，团体会费为

45000元。

（三）三类地区个人会费每人每年度为 1200元，团体会费

每所每年度标准为：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0人以下的，团体

会费为 2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1—50人的，团体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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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为 25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51—100人的，团体会费

为 3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101人以上的，团体会费为

40000元。

（四）四类地区个人会费每人每年度为 1000元，团体会费

每所每年度标准为：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0人以下的，团体

会费为 1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21—50人的，团体会

费为 15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51—100人的，团体会费

为 20000元；律师事务所律师人数为 101人以上的，团体会费为

35000元。

第六条 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、法律援助律师按照所在单位

住所地的标准，交纳个人会费。

省直单位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、法律援助律师个人会费由省

律师协会收取。

第三章 会费减免

第七条 年龄不超过 30周岁且首次申领执业证的专职律师，

申领执业证当年和第二年免交个人会费，自第三年起全额交纳个

人会费。

第八条 重新申请执业和由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转入安

徽省执业的律师，自发证日期次月起，转入当年执业不足 6个月

的，减半交纳个人会费；6个月以上（含 6个月）的，全额交纳

个人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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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律师在安徽省内变更执业机构的，当年度不重复交

纳个人会费。

第十条 生育、患有重大疾病的律师，免交当年度个人会费。

第十一条 为促进律师事业均衡发展，涉及到其他会费减免

具体办法由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决定。

第四章 会费使用与管理

第十二条 会费实行统一标准收取，按比例分级分配使用。

（一）省律师协会（含应上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费部分）

使用当年度会费总额的 40%；

（二）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使用当年度会费总额的 60%。

第十三条 会费由各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收取，并按照本

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上交省律师协会。

第十四条 省律师协会有权对各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会费

收取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。对未完成应交纳会费数额的会

员，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在行业内予以通报；

（二）责令限期交纳；

（三）限制其行使相应会员权利；

（四）建议所属律师协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业处分。

第十五条 省、市、省直管县律师协会应当建立会费专项帐

户，按照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财务制度的管理规定使用会费，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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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款专用。

第十六条 会费本着取之于会员、用之于会员的原则，主要

用于以下各项支出：

（一）维护律师执业权利；

（二）实施会员奖惩，查处投诉案件，调处会员之间的执业

纠纷；

（三）组织业务培训，为会员提供学习资料；

（四）开展律师宣传工作，组织律师国内和国际交流活动；

（五）发展会员福利事业，对特殊困难会员给予补助；

（六）开展律师行业文化建设工作；

（七）律师协会工作和业务研讨会议支出；

（八）执行机构的各项开支；

（九）专门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及其他内设机构的活动；

（十）律师协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性项目；

（十一）党的建设工作；

（十二）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交纳会费；

（十三）扶持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工作发展；

（十四）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的社会公益性项目及其他事

关全行业发展的项目支出；

（十五）其他必要的支出。

第十七条 会费实行以下管理制度：

（一）会费预算、决算制度。资产与财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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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年度会费收支预算方案草案，并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执

行。年度会费预算执行情况由常务理事会向理事会报告，每届任

期内的会费预算执行情况由理事会向律师代表大会报告。

（二）会费监督制度。会费预算执行及重大财务收支情况接

受监事会监督。

（三）会费审计制度。会费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以及重大事

项的财务收支情况应当由监事会聘请专业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

计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“以上”“以下”，包括本数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安徽省律师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，2

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《安徽省律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》（皖

律协〔2008〕26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修改经理事会提出，安徽省律师代表大会

通过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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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，省司法厅。

抄送：本会名誉会长、会长、副会长、常务理事、理事、监事。

发：省律协各部室。

安徽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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